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
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
中華民國115年度
壹、基金概況：
一、設立宗旨及主要營運項目：
(一)設立宗旨：
勞工保險於民國39年開辦，初期係委託「台灣人壽」的「勞工保險部」辦理，直至49年「勞工保險條例」施行，始成立「台灣省勞工保險局」專責辦理本項業務，59年更名為「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」；78年7月起受內政部委託辦理農民健康保險業務(自107年11月1日起中央主管機關變更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，112年8月1日改制為農業部)；85年改隸中央，更名為「勞工保險局」，91年4月28日起受委任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(103年2月17日起移撥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)；92年1月1日起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業務；103年2月17日配合勞動部組改整體規劃，由國營事業改制為行政機關，更名為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」，至各項保險相關業務，自104年度起改編作業基金，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；107年11月1日起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112年8月1日改制為農業部)委託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，並自109年起納編本基金；111年5月1日配合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」施行，將原列於勞工保險業務項下之職業災害保險，與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整併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業務，以建構包含職災預防、補償及重建之完善保障體系。
本基金主要任務係辦理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、農民職業災害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各項業務，提供適當之給付保障，以維護被保險人生活安全。
(二)主要營運項目：本(115)年度保險給付編列6,772億8,923萬9千元。
二、組織概況：
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第7條規定，設置特種基金，辦理相關業務。有關本基金之保險及基金投資運用管理業務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第1條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組織法第1條規定，分別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辦理；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，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法第1條規定，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；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3項促進就業等業務，由勞動部及所屬機關辦理；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2條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等業務，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與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等機關辦理。
三、基金歸類及屬性：
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，凡經付出仍可收回，而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，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。

貳、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：
一、前（113）年度決算結果：
(1) 業務總收入：決算數9,649億9,839萬2千元，較預算數6,992億3,051萬4千元，增加2,657億6,787萬8千元，約38.01%，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較預算數增加所致。
(2) 業務總支出：決算數9,649億9,839萬2千元，較預算數6,992億3,051萬4千元，增加2,657億6,787萬8千元，約38.01%，主要係提存責任準備較預算數增加所致。
二、上（114）年度預算截至114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：
(1) 業務總收入：實際數6,231億6,064萬9千元，較分配預算數4,476億1,915萬3千元，增加1,755億4,149萬6千元，約39.22 %，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增加所致。
(2) 業務總支出：實際數6,231億6,064萬9千元，較分配預算數4,476億1,915萬3千元，增加1,755億4,149萬6千元，約39.22 %，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成本增加所致。

參、業務計畫：
  營運計畫：
  一、勞工保險業務：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6,314億9,856萬6千元。
  二、就業保險業務：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264億9,950萬3千元，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3項規定辦理促進就業等業務編列42億4,396萬元。
  三、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業務（以下簡稱農保及農職保）：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102億3,909萬9千元，其中農保給付金額為100億3,730萬元，農職保給付金額為2億179萬9千元。
  四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業務（以下簡稱災保及保護）：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90億5,207萬1千元，另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2條規定辦理職業災害預防、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、職業傷病服務、職業災害勞工重建、捐(補)助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等業務編列14億5,331萬4千元。
  五、基金運用業務：
(1) 各基金本年度資產配置計畫分別如圖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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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預計平均營運量1兆4,105億5,900萬元。
(3)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2億8,386萬5千元、投融資業務收入490億8,034萬2千元。
(4) 出租資產成本3,465萬5千元、投融資業務成本14億5,085萬8千元。
(5) 預計收益率3.39%。
        1.勞工保險基金3.70%。
        2.就業保險基金1.81%。
        3.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基金1.42%。
(6) 農保及農職保基金，預計平均營運量7億8,800萬元，投融資業務收入555萬6千元，平均利率0.71%。

肆、預算概要：
一、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： 
(1) 本年度業務收入7,552億679萬7千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7,431億9,228萬4千元，增加120億1,451萬3千元，約1.62%，主要係勞工保險平均月投保薪資增加，保費收入增加所致。
(2)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7,555億8,638萬7千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7,435億7,314萬9千元，增加120億1,323萬8千元，約1.62%，主要係勞工保險老年年金領取人數增加，保險給付增加所致。
(3)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3億8,039萬1千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3億8,153萬8千元，減少114萬7千元，約0.30%，主要係災保及保護違規罰款收入減少所致。
(4) 本年度業務外費用80萬1千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67萬3千元，增加12萬8千元，約19.02%，主要係災保及保護雜項費用增加所致。
(5) 業務總收支相抵後，賸餘無列數，係依勞工保險條例、就業保險法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，各類保險之保險費及其運用收益等收入，除作為保險給付等經費外，不得移作他用，故本年度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災保及保護業務之收支餘額，悉數提存準備。另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規定，農保及農職保虧損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。
(6) 本年度及最近5年收入、成本與費用及賸餘圖表，詳圖1、2。
(7) 匯率走勢受各期間國內外實際經濟情勢及國際金融市場等因素影響，每年不同幣別相對升貶情況不一且差異甚鉅，無固定趨勢可循，爰兌換損益未編列預算。有關兌換賸餘及兌換短絀之實際情形，業於本基金各年度決算書表中載明。
二、餘絀撥補之預計：本年度預算賸餘無列數，故無撥補事項。
三、現金流量之預計：
(1) 預計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35億1,307萬8千元，包括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35億1,259萬元；收取利息48萬8千元之現金流入。
(2) 預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12億2,896萬3千元，其中現金流入263億1,772萬元，包括減少短期貸款2億8,300萬元及長期貸款119億1,500萬元、收取利息141億1,972萬元；現金流出275億4,668萬3千元，包括增加流動金融資產36億8,953萬9千元、投資121億5,495萬5千元、長期貸款116億5,669萬6千元、投資性不動產699萬3千元及無形資產3,850萬元。
(3) 預計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2億9,936萬8千元，包括減少短期債務1億9,800萬元及支付利息1億136萬8千元。
(4) 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19億8,474萬7千元。
(5)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453億6,601萬4千元。
(6) 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473億5,076萬1千元。
四、補辦預算事項：無。

伍、其他：
勞工保險（普通事故老年、失能及死亡給付）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：
一、	法令依據：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、第15條、第66條及第69條。
二、	依據本局以113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，投保人數1,021萬人，折現率及資產報酬率4.5%、物價指數年增率1.8%與投保薪資增長率1.9%等假設條件，精算113年12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、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4兆8,325億元，扣除截至114年6月底止已提存責任準備1兆2,693億元，未提存金額為13兆5,632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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